
陆旅行证件的持有人，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其证件应当予以吊销或者宣布作

废。

第三十二条  审批签发旅行证件的机关，对已发

出的旅行证件有权吊销或者宣布作废。公安部在必要

时，可以变更签注、吊销旅行证件或者宣布作废。

第六章  处 罚

第三十三条  持用伪造、涂改等无效的旅行证件

或者冒用他人的旅行证件出境、入境的，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处罚外，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伪造、涂改、转让、倒卖旅行证件

的，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罚外，可以单处或者并

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或者以行

贿等手段获取旅行证件的，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

罚外，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

有前款情形的，在处罚执行完毕六个月以内不受

理其出境、入境申请。

第三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编造

情况、出具假证明为申请人获取旅行证件的，暂停其

出证权的行使；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出证资格；对直

接责任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罚外，可以单

处或者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

规定，不办理暂住登记或者暂住证的，处以警告或者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逾

期非法居留的，处以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每逾期

一日一百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被处罚人对公安机关处罚不服的，

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

机关申请复议，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的裁决；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来大陆的台湾居民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或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除依照本办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外，公安机关可以缩短其停

留期限，限期离境，或者遣送出境。

有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予批准情形之一的，

应当立即遣送出境。

第四十一条  执行本办法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权索取、收受贿赂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情节

轻微的，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所得的财物，应当予

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用于犯罪的本人财物应当没

收。

罚款及没收的财物上缴国库。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安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起施

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出口产品退税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通知

（1991 年 2 月 3 日）

为了更好地贯彻出口产品退税政策，切实加强出

口产品退税管理，体现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国

务院决定对出口产品退税实行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共同负担的办法。除中央各部门所属各类外贸企业出

口产品的退税继续全部由中央负担外，地方各类外贸

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一律由中央财政负担 80% ，

地方财政负担 20% 。考虑到目前地方财政的实际情

况，为有利于各地平衡今年的财政收支，对 1991 年

地方各类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暂由中央财政负

担 90% ，地方财政负担 10% ；从 1992 年起，中央

财政负担 80% ，地方财政负担 20% 。为了保证各类

外贸企业及时得到足额的出口退税款，目前实行的出

口退税做法基本不变，对地方财政应负担的出口退税

金额，采取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阶段结算的办

法。有关的具体规定，由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另行下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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